
关于《惠阳区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为规范和加强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促进我区公共资源有效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我局草拟了《惠阳区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下称《管理办法》），将由区人民政府印发，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为规范和加强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促进我区公共资源有效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我局草拟了《惠阳区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将由区人民政府印发。
二、文件依据
（一）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75号）；
（二）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号）；
（三）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116号）；
（四）《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试行）》（财资〔2024〕108号）。
三、文件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包含五章内容，分别为总则、管理范围、机构设置及职责分工、管理程序、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 总则，共4条。该部分阐述了制定《管理办法》的文件依据、指导思想、概念定义和和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应遵循原则。（第一条至第四条）
《管理办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管理办法》所称公共资源，是指政府在我区行政区域内投资建设或者依法行使所有者权益的各类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总称。
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市场配置原则、效益兼顾原则、管办分离原则、收支分开原则。
第二章 管理范围，共2条。主要明确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范围的项目。同时也明确了土地、矿产、森林等其他自然资源按国家、省和市有关法律法规执行。（第五条至第六条）
第三章 机构设置及职责分工，共4条。该部分介绍了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协调机制，成立区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领导小组，是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工作协调机构，负责统筹指导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工作，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等。详细规定了各有关部门在公共资源有偿使用领域的职责分工，明确了区各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明确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层次管理体制、部门职责分工，以及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第七条至第十条）
第四章 管理程序，共9条。主要包括区有关部门应建立台账、编制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听证、价值评估、选定主体、签订合同、收入管理缴纳及处理历史问题等9个方面有关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九条）
第五章 附则，共2条。主要补充相关说明，明确《管理办法》实施日期。（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一条）
四、解读单位和解读人
解读单位：惠州市惠阳区财政局
解读人：李远英
联系电话：0752-33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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